
 

 

 

 

 

 

 

 

 

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店面空間優化輔導計畫 

     店家名稱/品牌名稱    計劃書 

申請公司/行號： 

申請人： 

申請日期： 

 

繳交本計畫書前，請申請者自行再次確認以下項目皆已完成填寫。 

申請資料 已完成檢查 

1、​ 基本資料 ⬜ 



 

 

2、​ 店面改造計畫書 ⬜ 

3、​ 預算及經費編列表 ⬜ 

4、​ 業者承諾暨暨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 

5、​ 附件繳交共＿＿＿＿＿張 ⬜ 

 

1、​ 基本資料 

店家/品牌名稱  營業登記名稱  

聯絡人姓名  公司統一編號  

聯絡人職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手機  聯絡電話 （　） 

聯絡人信箱  

公司/行號 

登記所在地 

□□□（郵遞區號）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公司/行號 

營業所在地 

□同上 

□□□（郵遞區號）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資格勾選 

□​ 具113年度彰化友善店家資格 

□​ 具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資格 

□​ 已申請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請先行至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申請，

需繳交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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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是否曾請領

過本府其他補助（含

申請中） 

□​ 是，已請領＿＿＿＿＿＿＿＿＿＿＿計畫補助 

□​ 否，但申請＿＿＿＿＿＿＿＿＿＿＿計畫補助中 

□​ 否，本公司／行號本年度未曾申請過其他彰化縣政府（含其所屬機關、

附屬機關、行政法人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等）補助。 

店家簡介 

（300字內） 

可撰寫品牌介紹、服務項目、主要特色、本身執行優勢…等內容 

 

2、​ 店面改造計畫書 

預計改造項目現況照片與說明 

（至少提供兩張圖片，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增加。） 

圖片1 說明文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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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改造項目現況照片與說明 

（至少提供兩張圖片，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增加。） 

可提供預計改造項目現況照片電子檔或黏貼照片於此欄 
以文字說明 

左欄改造內容 

圖片2 說明文字2 

可提供預計改造項目現況照片電子檔或黏貼照片於此欄 
以文字說明 

左欄改造內容 

圖片3 說明文字3 

可提供預計改造項目現況照片電子檔或黏貼照片於此欄 
以文字說明 

左欄改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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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算及經費編列表 

項目 

項目名稱不得變更或

刪除，如該項目無需

申請可免填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補助款 

上限最高5萬，​

亦不得超過 

總經費50% 

自籌款 
備註 

請具體說明 

經費支出用途或細項 

出入口動線 

無礙優化 
    

​ ​   
 

空間改造設計        

招牌及門面優化        

識別圖像 

整合設計 
    

  
 

燈光氛圍配置        

總計（含稅） 

請以小寫數字填寫右側欄位 
    

總計（含稅） 

請以大寫數字填寫右側欄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填寫注意事項 
1、​ 以上金額須含設計費用、裝潢施作、稅金等費用之總計，主辦單位將視其合理性與可行性評估

計畫是否執行。 

2、​ 請填寫正確內容，主辦單位若發現填寫不實或是不正確，將保留或取消參選資格的權利。 

3、​ 本文件申請內容說明及相關送交規定，請仔細檢查後再送出，避免因資料疏漏而影響申請權

益。 

4、​ 免收報名費，惟需自行負擔郵寄費用，報名參加評選之申請資料概不退件，針對未獲補助之申

請案，執行單位將協助銷毀，以保障申請單位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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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補助項目(以下項目原則上不列入補助）： 

●​ 結構工程、隔間牆敲除、增建工程等大型施工 

●​ 冷氣、排煙、排水等機電設備工程 

●​ 純購置商業用途設備（如咖啡機、冰箱等非裝修類設備） 

●​ 無法明確對應設計成果之材料購買費用（如大宗建材或未施工之備品） 

●​ 申請改造空間為不合法之建築使用空間，如違法增建、占用騎樓等不符規定之改造項目 

 

4、​ 業者承諾暨暨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本公司/行號（營業登記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本店）申請參與「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店面空間優化輔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已充

分瞭解並詳閱計畫簡章，同意共同遵守及配合以下事項： 

一、基本申請與審查同意 

(一)本店承諾符合本計畫簡章參、申請說明所列之申請資格、營業與設立要件。 

(二)本店同意由彰化縣政府或其組成之審查會審查本店所提出之計畫書及相關文件，並有

義務配合提供所需資料與回答各階段審查單位之意見。 

(三)本店保證所提報之各項資料及檢具之證明文件均屬真實且正確，無虛偽不實、偽造或

變造之情事。 

(四)本店保證執行本計畫不會侵害他人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

若因提報或執行計畫產生智慧財產權爭議，概由申請店家自行負責。 

(五)本店同意遵守本簡章規定之權利義務，如有違反，將依規定撤銷輔導店家資格，並同

意貴府蒐集、處理、利用本人之個人資料，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行政協助目的之提

供。 

二、計畫參與與執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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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店承諾僅申請乙次本計畫，絕無重複申請之情事。 

(二)本店承諾於申請時及計畫執行期間，未就同一事項重複獲得彰化縣政府（含其所屬機

關、附屬機關、行政法人及其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其他商品設計或店面設計改善相關

補助。 

(三)本店承諾申請改造之空間須為合法建築使用空間，不申請補助違法增建、佔用騎樓等

不符規範之改造項目。 

(六)本店承諾將配合參加本計畫各項會議、專案輔導訪視、本計畫相關之活動。 

(七)本店承諾配合辦理單位及自行記錄拍攝計畫執行過程（含與設計師互動、改造過程等）

及成果之影音、照片，以利本計畫之行銷推廣。 

(八)本店將維護管理改造成果至少1年，核定補助後1年內主辦單位將不定期至現場確認維

護管理情形，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之訪視。 

三、 資料利用與配合義務 

(一)本店同意彰化縣政府與執行單位（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取得申請人及本計畫相關人員之個人資料，並運用於本計畫之申請、審查、執行、管

制考核與其他研考管理。本店明瞭若提供不正確之個人資料，彰化縣政府即無法進行

前述各項作業。 

(二)本店同意彰化縣政府與執行單位（地平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得派員查訪計畫執

行情形，並配合計畫成效之後續追蹤，依實填報訪視紀錄表及輔導狀況等資料。 

(三)本店同意於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照片，授權彰化縣政府基於共同宣傳使用。 

(四)本店同意遵守本計畫相關規定，絕不得有任何足以影響計畫審查委員或人員公正執行

職務之接觸、遊說、脅迫等不正當之作為。如計畫審查委員或人員，形式上可能存有

任何應予利益迴避之關係時，應即通知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由其更為已為

之處置或調整將為之行為。 

四、補助款請領與變更承諾 

(一)本店承諾於成果報告繳交截止日前完成所有店面改造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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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店承諾遵守實報實銷原則，並於規定期限內提送成果報告書、自籌款憑證影本、補

助款相關支出憑證正本（需為改造期間內開立之設計費用憑證）等請領文件。 

(三)本店已充分瞭解並同意補助款請領程序及應備文件規定。 

(四)經彰化縣政府核准之補助計畫如需變更計畫內容，應敘明變更事項函文至彰化縣政府

，經同意後始得變更。因不可抗力事件未能於事前提報者，應於不可抗力因素消滅後

十日內補辦。 

五、其他 

(一)本申請店家已充分認知並願意遵循「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店面空間優化輔導計畫」之

所有相關規範。 

(二)本承諾書內容如有未盡事宜，依「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店面空間優化輔導計畫」計畫

簡章及相關法令辦理。 

此致 彰化縣政府 

承諾人 

營利事業名稱：                          (請加蓋公司/行號章) 

公司/行號 負責人：                           (簽名及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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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資料繳交 

1、​ 公司基本資料證明 

相關資料請逕自上「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官方

網站查詢，輸入公司/行號後，提供「公司/行號基本資料」畫面截圖，

或列印該網頁畫面黏貼於此處空白處。網址：

https://findbiz.nat.gov.tw/ 

2、​ 曾配合政府政策具體

措施證明 

曾配合政府政策具體措施證明 

（如：2025彰化Go購、台灣設計展等之響應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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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資料繳交 

3、​ 提供多元數位支付之

服務之證明 

提供多元數位支付之服務之證明 

（可附上信用卡、電子支付等照片佐證） 

4、​ 僅勾選申請114年度

彰化友善店家者需附

上證明資料 

僅勾選申請114年度彰化友善店家者，需附上成功送出申請表之畫

面截圖或列印後黏貼於此處空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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